
托克逊县财政局文件
托财文〔2021〕39 号

关于下达 2021 年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用
于农房抗震防灾工程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县住建局：

按照吐鲁番市财政局《关于拨付 2021 年自治区地方政府债

券资金用于农房抗震防灾工程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吐市财建

〔2021〕28 号）文件安排，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拨付 2021

年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用于农房抗震防灾工程补助资金预

算的通知》（新财建〔2021〕126 号）文件精神，现下达 2021

年自治区农房抗震防灾工程补助资金预算 400.58 万元，专项用

于自治区农房抗震防灾工程建设。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2210105 农村危房改造”；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310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503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为加强财政资金使用和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现将上级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该项直达资

金的标识为：“01 自治区直达资金”，此标识贯穿资金分配、

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

二、加快债券资金执行。请你们做好债券资金的管理使用

工作，建立债券资金收支明细台账；债券资金不得虚列支出，

必须在 3 个月内全部形成实际支出，年底不准形成结转结余；

严禁挪用债券资金，依法用于对应公益性项目资本支出，不得

将债券资金用于经常性支出。

三、规范债券资金管理。请在每月 11 日、26 日前及时向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送每笔债权支出使用情况及支出凭证材

料。

四、全面实施绩效评价。建立健全“举债必问效、无效必

问责”的政府债券资金绩效管理机制，推进债券项目全过程绩

效管理。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新财建〔2018〕377 号）要求，在预算执行结束

后，区县住建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本地区农房抗震防灾工程任

务落实、政策执行、资金使用情况逐级开展年度绩效评价，定

期报送市住建局，并抄送县财政局。

五、加强资金监管。对有关工作人员存在违规分配或使用

资金，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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